
日前，梁愛詩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提到兩
個觀點，一個是「五十年不變」是指中央對香港的
基本方針政策不變，並非香港的所有情況不變；另
一個是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這兩個觀點
又引起了某些人士的非議，他們形容梁愛詩的觀點
是向法治宣戰，其理由之一是法律制度可以因時代
而改變這一論調令港人恐懼，之二是基本法承諾回
歸之後五十年法律制度不變。各位不妨溯本歸源，
即可明白孰是孰非。

回歸後50年法律制度不變？
《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第三款第三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
鄧小平1982年在會見戴卓爾夫人時表示：「香港

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
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
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
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
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鄧小平文
選（第三卷）》第13頁）鄧小平1984年會見港澳同胞
國慶觀禮團時表示：「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
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
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
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
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
事，問題是變甚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
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甚麼要變，一
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
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
如果有人說甚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
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
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
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
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
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3頁）

香港前最高法院首位華人首席大法官楊鐵樑1986
年時曾經指出，「一九九七之後的五十年內香港法
律和司法制度應該是沒有本質上的變動。一點不變
是不可能的，只是基本上變化不大。在這五十年內
香港將繼續是一個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繼續
是擁有現在法理的、現在本質的、現在原則的法律
和司法制度，也就是說，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後的
五十年內將繼續擁有他們一百多年來比較習慣的一
套法律。」另外尚有諸多法律學者都曾經撰文或者
著書談到過渡期及回歸後香港法治的演變，相信在
此無需一一贅述。
因此，無論是基本法或者是中英聯合聲明，又或

者是「一國兩制」創立者鄧小平的闡述和本港法律
人士的理解，都從未出現過回歸之後五十年所有情
況不變的說法，卻都顯示回歸之後的法律制度將會
較回歸前的有所不同，亦即是會有變化。

法律制度不會因時代改變？
2009年4月6日，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李國能

在第十六屆英聯邦法律會議（香港）開幕禮上發表
演辭提到：「在過去二十五年中，為了同步發展及回應政治、社
會和經濟上的重大改變，世界各地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律和司法
制度都有令人矚目的發展，⋯⋯在不同的普通法適用地區中，普
通法都沿 不同的軌道而演變。」如果大多數讀者與筆者一樣，
沒有捩橫折曲的理解能力的話，那麼上述語句就一定可以證明梁
愛詩所言「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並沒有錯。
回歸十五年來的現實同樣證明，香港的法律制度確實為了同步

發展及回應政治、社會和經濟上的重大改變而發展變化。其中最
明顯的變化之一就正如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所說，
「中央授權特區的法院解釋國防、外交和中央管轄事務以外的
《基本法》條文，所以，通過在訴訟中對《基本法》條文作出解

釋，香港的法院實際上取得了一些立法、修改法律、制訂和改變
政策的權力，而這些權力在殖民地時期是不可想像的。」根據筆
者粗略統計，回歸以來，香港法院根據《基本法》授權行使司法
解釋權的案例多達270多個，相信這在回歸前是斷然不可能發生
的。
其實不單只是香港，很多原英國殖民地在結束英國殖民統治

後，其原來適用的普通法亦隨 時代而發展變化。例如，美國在
1776年獨立之後，《獨立宣言》（1776年）、《邦聯條例》（1777
年）和《美國聯邦憲法》（1787年）這些成文法的制定頒布以及
隨後新澤西（1799年）、肯塔基（1808年）、密歇根（1810年）等
州紛紛立法規定禁止在州法院中適用甚至援引英國法，這反映的
是美國法律制度發展背離英國普通法傳統的趨勢。而到了19世紀
末20世紀初，隨 凱恩斯主義的盛行，美國法律又較之前有了較
大變化，表現在成文法大量增加、行政命令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顯
著、國家干預經濟的立法大量頒布等。又如，新加坡在1965年獨
立前屬英國殖民地，使用的亦是英國的普通法體系，建國後，新
加坡除了繼續沿用普通法體系之外，又根據新的條件、新的經濟
社會發展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僅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間就8次
修改憲法，從建國到20世紀末就制定現行法律400多種，調整的
範圍極為廣泛。
以上可知，無論是本港和國際社會的歷史事實都充分說明，法

律制度不可能一成不變，會因時代而發展變化，亦即是，法律制
度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

法治司法獨立受嚴重衝擊？
既然本港的法律制度在回歸之後有發展變化，那麼，這些變化

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是否像某些人士所言，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
制度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首先來看看一些本港人士的評價。2002年6月6日，《信報》刊

登文灼非對余叔韶大律師的專訪，標題為「我對回歸五年來的法
治感到滿意」。2007年，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撰文總結
香港回歸十年的法治實踐時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
的框架下和《基本法》的基礎上的自治、法治、人權和自由都得
到相當成功的實現。2009年9月4日余若薇在《明報》發表《萬物
有時——給師傅李國能的信》中表示，在你領導下，香港人相信
香港繼續享有司法獨立。2010年1月，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
李國能最後一次主持法律年度開啟禮時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
的新憲制秩序下回歸中國，至今已超過12年。在此期間，各方面
已廣泛認同和接受司法獨立對香港是極其重要。憲制上，對司法
獨立的保證已全面落實。此外，與司法獨立相符的慣例及做法亦
已形成。2012年6月，即將卸任的香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表示，
上任以來經歷過不少挑戰，但香港回歸十五年來，法治未見倒
退，司法仍然獨立，繼續保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針，
這是背後很多人努力的成果。
相信余叔韶、陳弘毅、李國能及黃仁龍在香港社會特別是法律

界有很好的公信力，其言論應該能夠代表主流的聲音及反映真實
的情況。至於余若薇，她的觀點恰恰能夠證明，原來香港人相信
香港享有繼續司法獨立這個事實，而她的黨友經常製造的「司法
已死」顯然就是虛假命題。再看看國際社會的評價。世界經濟論
壇2012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司法獨立」這一項評分
中，香港在14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在亞洲排名第2，僅次
於卡塔爾。世界銀行每年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標中，香港多年來在
法治指標上一直排名全球前十。美國傳統基金會自1995年起一直
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多次在發布的評比報告中稱
許香港具備優良的司法制度，有效保障產權及維護法治。
不管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的歷史現實，亦不管是本港還是國際

社會的事例和看法，雖然都足以證明梁愛詩所言的兩個觀點並無
不當之處，但卻仍然有人生安白造並且對她進行口誅筆伐。再聯
繫到回歸後香港法院根據《基本法》授權行使司法解釋權的案例
達到270多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僅是4次行使立法解釋權，維護
本港的繁榮穩定，卻被某些人士炒作到滿城風雨。這些現象背後
的實質，在於是否承認「一國」高於「兩制」，是否承認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擁有最高、終局性的解釋權以及全國人大擁有
對基本法的修改權。既然香港已經回歸，就必須承認「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和條件，「一國」享有對「兩制」的決定權和控
制權，亦必須正確認識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以及香港的法律地位。
若非失憶扮懵，又怎會停留在港英時代對司法制度的認識，未能
與時並進地用大陸法系的思維理解《基本法》，甚至將「基本不
變」等同於「不變」，憑空製造種種聳人聽聞的危機？今時今
日，香港社會和普通市民最需要的，是像梁愛詩那樣明辨是非的
真知灼見。 (轉載自2012年11月13日《成報》)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8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經過曠日持久的鏖戰，美國總統大選以奧
巴馬的成功連任落幕。而美國股市卻難言歡
慶，以連續兩個交易日的下跌迎接這位勝選
的總統，市場的擔憂焦慮與奧巴馬陣營的熱
情高漲，一冷一熱形成鮮明對比。選戰過
後，「財政懸崖」日漸逼近，成為捆綁經濟
的魔咒，也成為奧巴馬政府面臨的緊迫挑
戰。
市場的擔憂情緒不無道理，所謂跌入「財

政懸崖」的說法也不全是危言聳聽。選舉結
果表明，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守住了眾議院
和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這意味 至少在兩
年後的中期選舉前，兩黨分治兩院的割據局
面將繼續伴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
去年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的政治廝殺讓美國

痛失３Ａ主權信用評級，如今「財政懸崖」
捲土重來，如何打破華盛頓政治僵局，化解
「經濟自殺」威脅，是奧巴馬再入白宮後最
迫在眉睫的經濟難題。
奧巴馬深知這一點。在連任成功的當天夜

裡，他就致電國會領導人商討財政政策大
計。他號召兩黨擱置黨派利益，以國家經濟
和民眾利益為先，朝 共同的目標努力。眾
議院議長、共和黨人博納和參議院多數黨領
袖、民主黨人里德第二天接連「發聲」，態
度貌似有所緩和，但依然劍拔弩張。

「財政懸崖」本屬歷史遺留問題，是稅收
和減赤問題長期積累和盤根錯節的結果。它
指的是，一方面布什政府時期的減稅政策今
年年底即將結束，而另一方面，共和、民主
兩黨如果仍然無法就削減預算達成一致，明
年初自動減赤機制就會啟動。雖然增稅和削
減政府支出有助於降低財政赤字，但它會給
至今不夠強勁的美國經濟復甦帶來沉重打
擊。
目前來看，共和、民主兩黨都不想放任經

濟跌下「財政懸崖」，而主要的分歧和爭論
在於減稅人群的範圍和政府開支如何調整。
共和黨主張減稅政策全盤延長，而民主黨主
張終止富豪階層所享受的減稅政策；共和黨
強調保住國防開支，而民主黨重視社會福
利。
由於布什政府時期的減稅政策將在今年底

到期，如果國會沒有就稅改方案和財政政策
達成一致，預計2013年新增稅收將超過4000
億美元。同時，自動減赤機制也將在2013年1
月1日被觸發，10年將共強制削減1.2萬億美
元聯邦開支。
據美國國會預算局預測，如果國會不能阻

止「財政懸崖」出現，2013年美國實際國內
生產總值將下降0.5個百分點，明年第四季度
美國失業率將升至9.1%。

美國能否繞開「財政懸崖」？

「九二共識」首入報告期盼政治協商
十七大在2007年10月上旬召開，當時陳水扁執政，

正值「台獨」、「去中國化」最猖獗的時候，十七大
的首要任務，當然是「兩岸同胞要共同反對和遏制
『台獨』分裂活動。」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
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任何
方式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如今時過境遷，台灣
已由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當家」，這是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向縱深延展的有利時機，因而必須緊緊
抓住，全力推動兩岸關係在「一中」的大前提上，快
速向前推進。
中共十八大報告闡述對台工作篇幅較以往為多，延

續了十七大反對「台獨」的對台戰略，有所不同的
是，「九二共識」首度被寫進報告。這可以看出十八
大以後的兩岸政策，將在毫不動搖地堅持反「台獨」
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儘管兩岸
關係日益融合，但是，島內主張「台獨」的政黨和勢

力依然存在，「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
礙。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
基礎，「九二共識」也是台灣當局和絕大多數台灣民
眾所認可和支持的。因此，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
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
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到，「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

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
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
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新前景。」兩岸展開政治協商，是此次報告中對
兩岸未來描述的亮點。兩岸關係在經濟方面已經取得
明顯進展，盡快展開政治協商是未來兩岸當局不能迴
避的議題。
胡錦濤報告的描述，顯示出中共對台政策更務實靈

活，因應兩岸情勢變化，未來在處理兩岸關係發展過
程中的具體問題時的手段和態度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在做法上進一步展現彈性。這將有助於鞏固兩岸經貿
發展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兩岸政治互信，推動
兩岸關係的長期和平發展。

台灣輿論對報告反應正面積極　
有關中共十八大的消息大量出現在台灣多種媒體的

顯著位置，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關於兩岸關係的論述，
為兩岸和平發展描繪出清晰的藍圖，台灣方面給予正
面積極的評價。　
《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媒體紛紛推出中共十

八大特別報道，介紹中共十八大，尤其關注大陸對台
政策。《聯合報》刊發的社論中寫道，過去的十年，
在兩岸關係上有大突破。2005年胡錦濤與連戰的會
面，將兩岸關係帶上「和平發展」的道路。社論稱讚
大陸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出現了一種進取且務實的
發展思維」，創造了和平發展的高峰。《經濟日報》發
表《十八大開啟大陸政經新局》的社論指出，我們非
常珍惜得來不易的兩岸和平發展新局，希望未來大陸
政經情勢平穩，更期待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共同實
踐兩岸和平願景。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李維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希望

中共十八大以後的兩岸關係，穩中帶進。他認為兩岸
分隔多年，彼此異中求同。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希
望大陸穩定發展。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也認
為，胡錦濤的表述指引了大陸方面對未來兩岸關係的
綱領性看法，從其言論可見大陸方面希望對台政策能
有其一貫性與延續性。
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嶽認為，十八大

報告在兩岸關係的部分針對當前兩岸關係良好的發展

態勢，做了綱領性和
目標性的總結，將來
兩岸可以在這個基礎
上，共同探討如何進
一步處理兩岸之間的
這種特殊關係，在政
治、軍事等領域的互
信取得更大突破。

大陸對民進黨態度更靈活務實
值得留意的是，在報告中，大陸再度公開對民進黨

人士喊話。胡錦濤指出：「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
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
往、對話、合作。」與十七大報告中「台灣任何政
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
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論述相
比，可以看出大陸現在對台政策更具靈活度及容忍
度。兩岸關係要進一步改善，不能繞開民進黨和綠營
民眾，任何民進黨人士只要不主張「台獨」，大陸方
面都願意與他們交往對話，是向民進黨釋出更大的善
意和誠意。
最近訪問大陸的民進黨大佬謝長廷，其提出的「憲

法各表」、「憲法一中」，與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顯
然有所區別，也是一種進步，起碼承認「一中」。這
為將來民進黨與大陸在「兩岸一中」方面尋求共識，
提供了一個積極的認知基礎。希望民進黨能認清兩岸
融合的大勢所趨，在「兩岸一中」的核心問題上敢於
突破，促進兩岸人民感情更加貼近、聯繫更加緊密、
利益更加融合。

目前的兩岸關係與十七大時相比，時空背景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十八大報告首度將

「九二共識」寫進來，顯示大陸將在毫不動搖地堅持反「台獨」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兩岸

和平發展的基礎。十八大報告有關兩岸關係的表述，全面闡述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

主張，為今後的兩岸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台灣島內給予了積極正面的評價。與十七大報

告相比，大陸現在的對台政策更具靈活度及容忍度。在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日益熱

絡的背景下，大陸將 力推動政治議題談判，擴大與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各方面交流，

密切人民往來，融洽同胞感情，為兩岸關係深化營造有利環境，進一步堅定祖國統一大業

的信心。

「九二共識」寫入十八大報告的歷史背景和重要意義

梁振英政府上任後不久，就宣布推出一
項新政，那就是將在明年讓居屋白表申請
者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名額為5000個。
政策公布後，適逢香港樓價上漲，樓價上
漲當然包括各種房屋，也包括已補地價的
「居屋」及以綠表免補地價的二手居屋。
於是，反對派眾口一詞地說，是新政策推
高居屋價格，使樓市火上加油。
目前的反對派已到了逐漸失去理智的階

段，已到了凡梁振英推出的新政皆反對的
地步。推一項反一項，不論對錯，並胡亂
歪曲道理來反對。
過去幾年，我已多次呼籲讓白表申請者

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我認為，二手居屋
應該只能夠出售給白表申請者，而不是通
過補地價將這居屋出售到公開市場。因為
一旦補了地價，這居屋就不再是「居
屋」，低收入的人就少了一個買樓的機
會。居屋不斷地通過補地價變成私樓，居
屋就越來越少。前一陣子樓價屢創新高的
時候，傳媒誇張地大肆報道什麼「居屋王」
天價售出的新聞。實際上，這些房屋已不
是居屋，而是與私人地產商開發的新樓沒
兩樣的私樓。補了地價的「居屋」與其他
私樓一樣，價格上升是很正常的事，與白
表申請者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完全無關。
白表申請者有入息、資產的限制，他們並
不富裕，所能夠付的錢有限；而且，他們
也明白，他們買入的居屋是未補地價的，

只有補了地價之後才是真正的私樓，才可
以自由地買賣。因此，他們願意付的價
格，所能負擔的價格是有限的。所以，我
相信，這群人不可能炒起居屋免補地價的
二手市場。實際上，這群人的購買力比目
前綠表申請者更低，因為綠表申請者主要
是公屋戶中的富戶，既是富戶，收入、資
產皆不差，所願意付出的二手居屋的價格
也更高。但是，我們觀察過去半年，綠表
申請者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的價格並沒有
顯著的提高。傳媒誇張地說新政策使到大
量公屋租戶急急忙忙地搶購居屋，這是不
正確的。絕大部分的公屋租戶從來沒有買
房屋的決心，他們知道公屋是政府長時間
的津貼，有津貼而不拿豈不笨？只有當自
己真的發達了，成了富戶，才會考慮搬
走。所以過去許多年，綠表申請者購買二
手居屋的量並不多。
目前香港未補地價的居屋與私人樓房的

價格差距非常大，這是許多人沒有能力買
樓的原因之一。而且，買私人樓房的首期
要付的金額太大，要用許多年的時間來儲
蓄這筆首期付款，困難很大。如果免補地
價的居屋買家也能獲得九成貸款，則成功
買樓者就會增加。
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是新政策，新

政策的效果如何，只有當政策真正推出後
才能知道，我們不該在政策未落實之前就
輕易說「不」。

放寬白表申請者購居屋不會推高居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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